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
聽證會

宜蘭縣政府
105年3月26日

簡報大綱

• 聽證依據

• 聽證程序及會場規則

•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說明

• 重劃意願調查



聽證依據
• 法源

–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6條

– 行政程序法-聽證程序

– 行政程序法第58條－預備聽證

– 業於3月12日上午10時召開。

– 訂定本次聽證程序及會場規
則。

聽證程序及會場規則

1 土地所有權人報到及入座 9：30~10：00

2 主持人說明聽證會程序 10：00~10：10

3
業務單位報告重劃計畫書、圖

內容及要旨 10：10~10：30

4
土地所有權人按發言順序及時間
分配陳述意見及業務單位答詢

10：30~11：30

5 結辯 11：30~12：00



聽證程序及會場規則
1. 會議室內禁止吸煙或飲食，並請將行動電話關閉或靜音。

2. 對於發言者之意見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3. 他人發言時不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4. 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見，不得為人身攻擊。

5. 各類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列席聽證；為維持會場秩序，
如有錄音、錄影或照相，應在指定區域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
內完成；聽證程序進行中，不得從事現場採訪。

6. 聽證以國語進行，必要時得以台語為之，如欲使用外國語言陳
述意見，請自備翻譯。

7. 事先登記而不能與會之團體或個人，得委請其代理人陳述意
見，同時請受委任陳述意見之代理人先行將委任狀交予聽證
工作人員。

聽證程序及會場規則
8. 本次聽證發言請事先申請登記，並依排定發言順序陳述意見。

出席聽證者如有書面意見及資料，請提供經簽名或蓋章之書面
資料，並請自行印製足夠之份數置於會場提供與會者自行取
用。

9. 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如未提供必要資料時，本府得逕行審議。

10.請發言人於發言前，先說明機關單位、姓名、職稱，俾利聽證
會進行錄音及記錄。

11.議題討論以統問統答方式進行，依大會排定之順序發言，每一
議題發言人不能重複。

12.發言人應依通知順序進行發言，每位發言以 3 分鐘為限，時間
結束前 30 秒會按鈴一聲提醒發言人，發言時間結束時會按鈴
二聲，發言代表應立即停止發言。

13.為避免延滯聽證會程序進行，主持人得令發言人停止發言，
或禁止其他相關人員發言，其有妨礙聽證程序而情節重大者，
得命其退場。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

• 計畫範圍

• 重劃辦理說明

• 土地使用計畫

• 負擔初步計算

• 建地及農地負擔比例

• 財務評估

• 土地主要分配原則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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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 102年11月5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1026005500號
函核定

• 面積：6.7933公頃

• 東側：至十六結段與三民段段界
為界

• 北側：以新宜六線計畫道路路廊
南側向北平移7公尺為界。

• 西側：以十六結段462地號東側
地籍線為界；並依李寶興排水水
路現況納入十六結段454地號以
北土地。

• 南側：現況農路為界(含農路)。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

重劃辦理說明
• 法律依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 重劃原因：

– 區內道路蜿蜒狹窄、視
線死角

– 過境交通影響環境安寧
– 既有聚落缺乏雨水排水

系統、生活環境低落
– 農村再生計畫配合推動
– 現況使用與地籍圖不符

等地籍問題

區
域

區
內

農村再
生計畫
配合

農村再
生計畫
配合

危險
路口
改善

危險
路口
改善

公共
設施
改善

公共
設施
改善

地籍
紊亂

地籍
紊亂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



• 再生計畫已於民國99年由宜蘭縣政府核定。
• 本重劃區係屬農村再生計畫發展構想之主要生活居住地區，為居家美

化與景觀綠肥區範圍。

• 由重劃辦理提供產權穩定
之公共設施用地。

• 劃設一處多功能活動中心
用 地 ， 提 供 社 區 舉 辦 活
動 、 產 銷 空 間 、 旅 遊 服
務、轉運接駁等多元使用
機能。

• 調整李寶興水圳與排水水
路，營造林美農村社區內
主要藍帶空間。

農村再生計畫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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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辦理說明－辦理期程

� 本案為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補助辦理「98-103年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六年示範計畫」。

第 2 點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百分之一其餘由中央及地方政府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辦理。但已依行政院核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六年(98年至103年度)示
範計畫辦理先期規劃之地區適用本原則中華民國102年8月28日修正生效前第3點規定。

�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分擔原則（ 103年10月28日院臺建字第1030053519號令）

先期規劃先期規劃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

開發審議開發審議 重劃作業重劃作業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

聽證會、重劃意願調查規劃配置檢討

基地現況調查(地形測量、地質鑽探)

重劃範圍檢討

評估是否進入開發審
議階段

土地所有權人初步辦理
意願調查

工程設計

重劃工程施工

地籍整理、土地分配

105105105105年年年年 106106106106年年年年

開發計畫書圖審議
104.04.16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現地會勘
104.05.14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1次審查會議
104.09.16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修正計畫書後通過

報告書審議
用水計畫書、排水計畫書、農業變更使用說明書、環境敏感區位查
詢、事業單位同意文件

104104104104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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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

綠地

綠地
(兼生態淨化)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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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停

廣停

廣停

廣停

廣停
污水處

理場

多功能社區活
動中心

(2)結合社區農再計畫需求
�設置多功能社區活動中心提供社
區閒觀光產業發展使用

(6)保留既有社區紋理
�以「埕」概念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7)污水處理場
�處理社區生活污水

(4)採分散滯洪廣設公園兼滯洪池

(5)提供民眾休憩空間－－－－公園及綠地

(3)社區藍帶環境空間營造
�排水水路調整與改善

(李寶興圳及李寶興排水)

(1)社區既有聚落改善
�宜六線改善
�既有進出道路改善
�衛生環境改善(雨污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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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
管制規則
-重劃前原甲、乙種建築用地依宜蘭縣政府95年12月19日府建城字第
0950157847A號公告修正「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容積率」規定辦理。
-重劃後乙種建築用地管制規定如下：

� 建築基地之最小面積不得小於150平方公尺。
� 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120％，建築

物高度不得大於10.5公尺並以不超過三層樓為限。
� 建築基地以興建1幢或多幢透天住宅為主每1幢最多

以2居住單元為限每幢最小間距應大於3公尺。各部
構造間之最小水平間距不得小於1.5公尺。

� 樓地板面積每120平方公尺應設置一輛停車空間餘
數免計；每1居住單元至少設置一輛。

� 建築基地均應留設前、後院。其前院應自退縮土地
境界線起至少留設3公尺以上；後院應自建築境界
線起至少留設1.5公尺以上。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



土地使用計畫

� 建築物附設之水塔(水箱)、空調、視訊天線、機械等露天
設施物應以建築物外牆做適當遮蔽其外牆透空率不得大於
40％。

� 建築基地內設置圍籬之規定如下：

– 高度不足90公分之圍牆其透空率不得小於50%。

– 設置綠籬或建造高度1.5公尺以下之欄杆式圍牆除牆柱
外其以磚、石、鋼筋混凝土等建造之花台或牆基高度
不得大於60公分。設置大門者應同為欄杆式。

� 法定空地應予綠化其綠化面積不得小於扣除供公眾通行並
納入重劃工程施作外之法定空地餘剩面積之50%。其透水
層面積比例亦應達扣除供公眾通行並納入重劃工程施作外
之法定空地餘剩面積之二分之一。

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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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用地編定 使用項目 面積(㎡) 建蔽 (%) 容積 (%)

鄉村
區

乙種建築用地 可建築用地

既有 16986.42 60 180

新增 25780.38 50 120

小計 42766.80 -- --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多功能產銷
活動中心 720.12 50 120

污水處理場 421.14 50 120

廣場兼停車場 1042.56 10 20

小計 2183.82 -- --

遊憩用地 公園綠地 1501.87 10 20

水利用地

排水溝渠 2812.96 -- --

公園兼滯洪池 3878.61 10 20

小計 8193.44 -- --

交通用地

道路 14763.67 -- --

人行步道 26.07 -- --

小計 14789.74 -- --

土
地
使
用
強
度
表

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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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

區內道路規劃圖

6米道路剖面8米道路剖面

過境交通

次要道路

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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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管制退縮建築示意圖

土地使用計畫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



項
次 公共設施用地項目 面積(㎡) %

1 多功能產銷活動中心 720.12 2.86

2 污水處理場 421.14 1.67

3 廣場兼停車場 1042.56 4.14

4 公園綠地 1501.87 5.97

5 公園兼滯洪池 3878.61 15.41

6 排水溝渠 2812.96 11.18

7 道路 14763.67 58.67

8 人行步道 26.07 0.10

合計 25167.00 100

�公設用地負擔計算：

�公設用地總面積25167 ㎡
�其中排水溝渠面積2784.08㎡優先

指配水利會
�可抵充土地面積包括原有道路面積

㎡及未登錄土地共2211.09 ㎡
�負擔計算

25167 ㎡-2784.08㎡-2211.09 ㎡
67933.80 ㎡ –2211.09㎡
20171.83 ㎡
65722.71 ㎡
30.69%

負擔＝公設用地負擔+費用負擔負擔＝公設用地負擔+費用負擔

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負擔初步計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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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負擔計算
�總費用：總工程費用+地上物拆遷補償費+貸款利息

�總工程費用：約9589萬元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用：約2430萬元
�貸款利息：約242萬元

�政府補助經費：
重劃工程補助經費每公頃1050萬元，計7140萬元
(中央負擔82%，縣政府負擔9%，鄉公所負擔9%)

負擔初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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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負擔比例計算：

�重劃後平均地價，依財務平衡及近期買賣案例訂以25000元/ ㎡計算

2449萬元＋ 2430萬元＋ 242萬元 5121萬元
25000元/ ㎡×（67933.80-2211.09）㎡ 1億64306萬7750

�費用負擔比例：3.12%

＝

負擔初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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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土地所有權人
負擔

用地負擔比率

30.69%

33.81%

重劃費用負擔
比率

3.12%

負擔初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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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及農地負擔比例
� 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11條：重劃區內重
劃前經編定為建築用地以外之土地應提供負擔至
少百分之四十土地。。。。

項目 甲建 乙建 丁建 非建地

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例計算之負擔率 18.10% 17.60% 18.10% 51.39%

配合宜蘭地區重劃辦
理之公平性與一致性
調整負擔率

3% 3% 3% 50%

備註：非建地指農牧用地、交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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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甲建 乙建 丁建 非建

原有宗地面積 3545.16 13269.26 172.00 45352.53

分配率 97.00% 97.00% 97.00% 50.00%

負擔率 3.00% 3.00% 3.00% 50.00%

分配面積 3438.81 12871.18 166.84 22676.27 

分配總面積 39153.09 

抵費地面積 3613.71

� 重劃後可建築土地面積：
42766.80平方公尺

� 可標售抵費地價款約
9034萬元（按25000元/
平方公尺計算），扣除費
用負擔5121萬元，盈餘
部分留供農村社區之後續
建設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費用。

單位：平方公尺

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林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說明



� 重劃前原有合法建物在不妨礙重劃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非配
者按其原有位置分配。

� 原有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法定最小建築面積標準者，，，，逐
宗按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個別分配。

� 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ㄧ
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
外，，，，以現金補償之。

� 共有土地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且
其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分
配為單獨所有（檢附同意書後申請）。

� 重劃前土地位於重劃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者，，，，其分配位置由主
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土地主要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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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意願調查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

總人數
同意 未同意

人數 ％ 人數 ％

185 94 50.81 91 49.19

私有土地面積（公頃）

總面積
同意 未同意

面積 ％ 面積 ％

6.793380 4.818346 73.66 1.723325 26.34

� 統計至105年2月底止，區內所有權人數因買賣移轉、分
割繼承等原因，由185人增加為278人，依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條例第6條，再次確認重劃意願，同意達半數以上始
能進入重劃建設階段。

� 於聽證後辦理意願調查。

•先期規劃意願調查（101.07~102.1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Q&A

Q：為何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A：臺灣地區編定為鄉村地區者約四千餘個，然而農村社區從過去因缺

乏整體規劃以致社區地籍凌亂、產權複雜、建築雜亂、道路狹窄彎
曲、公共設施缺乏、生活環境品質低落等。因此需要加以整體規
劃、 更新改善以改善農村社區生活環境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建構
優質的社區生活環境再現農村魅力。

重劃前 重劃後



Q：要依據哪些法令規章?

A：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作，係依據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辦
理。其所稱農村社區，指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村
區、農村聚落及原住民聚落。重劃後
變更使用需經過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審議後取得開發許可，才能
據以辦理。

Q：有哪些權責機關 ?

A：

主管機關：內政部（地政司）

計畫主辦機關：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主辦機關：各縣市政府

協辦機關：各鄉鎮市區公所



Q：辦理重劃的法定程序?

A：

一. 重劃地區勘選：

(1)由公所報請縣市政府邀集相關
單位、社區發展協會及農田水
利會等相關人員辦理初勘，並
劃出擬辦重劃範圍。初勘後，
應檢附擬辦重劃區範圍圖及勘
選報告表，報請內政部複勘。
複勘完成後，召開複勘檢討
會，決定辦理先期規劃地區。

(2)成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
會、農村社區更新協 進會。

Q：辦理重劃的法定程序?

A：

二. 先期規劃：係針對社區之現況條件、發展潛力
及土地所有權人之需求及意願做一綜合性、整
體性之評估及分析，以做為是否進行下一階
段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之依據。

三.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重劃區涉及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應依區域計畫法相關
規定辦理於重劃計畫書，報核前提報區域計
畫 委員會審議取得許可，並於重劃完成後，
逕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編
定之登記。



Q：辦理重劃的法定程序?

A：

四. 重劃計畫書核定及公告：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
有關人士等，召開聽證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計
畫要點。經徵得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
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
積半數之同意，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於重
劃區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之適當處所公
告30日；公告期滿實施之。

五. 工程設計與重劃建設：進行道路、雨污水、廣
場、停車場、公園、綠地及電力、電信、自來
水等公共設施之設計工作，並藉由各項重劃工
程之進行建設完善之公共設施。

Q：辦理重劃的法定程序?

A：

六. 測量及地籍整理：辦理土地權利調查及測量計算負
擔、土地分配公告及異議處理、土地交接與清償、換
發權利書狀等。分配時，一方面需儘量遷就原有位
次，還需要配合規劃雛形，兼顧分配面積。另外必須
考慮土地位置的差異，以及公有土地如何分配為個人
所有等因素。分配草圖完成後，，，，必須邀集土地所有權
人召開公聽會，公開說明土地分配情形，並聽取意見
作為檢討分配之參考。



Q：有什麼優惠措施 ？
A：

� 農村社區實施土地重劃期間，，，，免徵地價稅或田賦。

�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完成後，，，，減半徵收地價稅或田賦
二年

� 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抵費地，
或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改領差額地價者，土地
增值稅全免。

� 經重劃後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可減徵土
地增值稅40％。

� 重劃區祖先遺留之共有土地，經整體開發建築者於
建築後第一次土地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免，除
依其他法律規定外，另減徵20％。

Q：重劃能帶來什麼效益？

A：重劃建設及地籍整理完成後社區道
路、排水、污水等，均能獲得大幅
改善並增加廣場、停車場、公園等
公共設施，提昇社區居住品質，另
社區街廓深度與寬度，及建築基地
單位大小、形式，均能符合建築規
格，土地所有權人均能擁有清楚的
產權明確的地籍，坵塊完整，且面
臨道路之土地更適合經濟有效之利
用。重劃完成後，再結合農村社區
公共設施改善、環境美化、景觀設
計、 產業發展等相關計畫之推展
可使老舊、髒亂的農村社區景象獲
致改善，恢復農村蓬勃生機。

重劃後
地籍整齊

汙水處理場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


